
研商重新檢修個人信用卡支付款項處理原則等事宜會議紀錄 

一、時 間：104 年2 月12 日（星期四）下午2 時30 分 

二、地 點：行政院第三會議室 

三、主 席：陳副主計長瑞敏 記錄：呂政哲 

四、出、列席機關及人員：如后附簽到單 

五、主席致詞：（略） 

六、討論事項： 

第一案：重新檢修個人信用卡支付款項處理原則。 

決議： 

（一）機關辦理採購款項之支付，原則應由機關直接支付予廠商，或以政府採購

卡支付相關款項；至機關同仁因公務需要零星支出，基於信用卡日趨普遍，與現

金、支票等均屬交易支付工具之一，且較攜帶現金支付更具便利性，惟刷卡金額

較大時，現金紅利相對較高，恐有社會觀感不佳之虞，爰在兼顧支付便利性、民

眾觀感及不增加政府支出情況下，可朝適度開放之方向調整，以提升行政效能。 

（二）個人信用卡支付款項處理原則修正如下： 

1、各機關採購仍應集中由採購單位負責辦理，由機關直接支付予廠商，或以政

府採購卡支付。對於非專任採購業務人員而經常辦理採購事項者，應以政府採購

卡支付相關款項。 

2、以員工為給付對象之個人出差旅費、健康檢查費、子女教育補助費、進修訓

練補助費、報名費等，與辦理員工自強活動、特別費，得以個人信用卡刷卡方式

辦理支付。 



3、其他支出事項，原則上仍依一般付款程序辦理，惟機關同仁因公務需要以零

用金支付之零星支出，在不增加政府支出及不違反政府採購法與機關採購規定下，

得以個人信用卡刷卡方式辦理支付；餘各機關因公務需要仍有使用個人信用卡支

付時，由機關本權責卓處。 

 

 

 

Q&A 

一、重新檢修個人信用卡支付款項處理原則： 

Q1：本次檢修以個人信用卡刷卡方式支付處理原則之原因？ 

A1：由於信用卡之使用日趨普通，與現金、支票等均屬交易支付工具之一，

又各機關對現行使用個人信用卡處理原則屢有建議再予放寬之意見，惟刷卡

金額較大時，現金紅利相對較高，恐有社會觀感不佳之虞，爰在兼顧支付便

利性、民眾觀感及朝適度開放信用卡刷卡等考量下，予以檢修規定，以提升

行政效能。 

Q2：本次檢修個人信用卡刷卡方式支付處理原則，與現行規定比較， 

其修正重點為何？ 

A2： 

一、現行各機關採購單位辦理之採購，或非專任採購業務人員而經 

常辦理採購事項者，應由機關直接支付予廠商，或以政府採購卡支付之原則，

仍予以維持。 



二、得以個人信用卡刷卡支付之項目，除員工出差旅費、健康檢查費、子女

教育補助費、辦理員工自強活動及特別費外，再增列進修訓練補助費、報名

費等項目；並審酌放寬一定範圍之零星支出。 

三、如仍有因公務需要之其他情形，有使用員工個人信用卡支付時，則由機

關本權責卓處。 

Q3：日後如有其他具以員工為給付對象性質之項目，是否需報請行政院主計

總處增列？ 

A3：修正後之處理原則規定，以員工為給付對象之個人出差旅費、健康檢查

費…「等」，得以個人信用卡刷卡方式辦理支付。日後如有類此具以員工個

人為給付對象之項目，則由機關本權責認定得否以個人信用卡刷卡方式辦理

支付，毋須再報請本總處增列。 

 

Q4：公務需要之零星支出是否均可刷卡？ 

A4：依處理原則規定，各機關採購案件仍應集中由採購單位負責辦理，由機

關直接支付予廠商，或以政府採購卡支付，非專任採購業務人員而經常辦理

採購事項者，應以政府採購卡支付。至其餘非專任採購人員且非經常性辦理

採購，以零用金支付時，為簡化先行借支零用金等程序，在不增加政府支出

及不違反政府採購法、機關採購規定下得以個人信用卡刷卡支付。 

Q5：處理原則第 2、3 點所列員工出差旅費以及零星支出等項目外，其餘得

否以信用卡刷卡方式支付？ 



A5：本檢修之通案開放項目外，倘仍有以個人信用卡刷卡支付者，在不違反

處理原則第 1 點規定（機關採購單位辦理之採購，或非專任採購業務人員

而經常辦理之採購），授權由各機關本權責卓處。 

Q6：處理原則第 3 點規定，由機關本權責卓處，是否需逐案簽陳首長核可

後才能刷卡？ 

A6：各機關得依實際需要，依其授權代行之規定逐案簽奉核准辦理，或訂定

處理原則辦理（得由總務、政風、主計及業務等各相關單位共同會商研議）。 

 


